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
“优秀组织奖”评分细则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会将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指导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文化节期间各学院举办的学术文化活动进行评定，评分细则如下：
第一条 奖项设置
本次评选共评出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6个。
第二条 评奖程序
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评定分为整体计划完成情况、活动举办情况、各单项活动情况、答辩会场表现情况四部分。其中整体计划完成情况占35%，活动举办情况占20%，各单项活动占35%，答辩会现场占10%，满分100分。
1.整体计划完成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35%）
（1）活动计划的完成情况（为研究生学术文化节期间举办的活动，如有变动，须说明理由，本项最多得40分）
要求每个学院至少举办3次与学术相关的活动。完成3场，每场加10分，超出的活动每场加5分，最多加10分。活动变动或替换视性质而定，规模效果相当的不予减分。
（2）新闻稿件发送情况（本项最多得20分）
及时发一场活动前后期新闻稿件得5分。前期稿件应在活动举办前1天或之前发出，后期稿件应在活动举办后3天内发出（如活动举办时间为2023年11月10日，前期稿件应在11月9日24:00前发出，后期稿件应在11月13日24:00前发出）。
（3）照片及视频资料（本项最多得20分）
提交所有活动相关照片视频资料得20分。其中不完全提交者得10分，不提交者得0分。
注：请勿直接将照片等资料粘贴在评审表中，请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
（4）观众组织情况（本项最多得20分）
观众参与情况良好得20分，较少观众参加得10分，无观众参加得0分，此项评分以活动照片、刷卡签到记录为证。
2.活动举办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20%）
各学院于2023年9月至12月下旬期间举办的学术讲座类活动，每场得2分，最多累加至30分；交流宣讲类活动，每场得2分，最多累加至30分；竞赛、评选类活动，每场得4分，最多累加至40分。
3.各单项活动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35%）
（1）学术讲座及交流宣讲类活动（本项最多得30分）
A.学术讲座：采用累积加分的方式，主讲人是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每场得3分，副教授以下级别每场得1分（如某学院共办了5场讲座，2场主讲人是教授，1场主讲人是副教授，2场主讲人是讲师，则基本得分为3*3+1*2=11分）。
B.交流宣讲类活动：采用累积加分的方式，邀请3位及以上嘉宾得5分，3位以下嘉宾得3分。
（2）校辩论赛（本项最多得30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A.评委邀请：评委为老师得5分，评委为校辩论队成员得4分，评委为各学院辩协辩论队成员得3分。无论评委是正方邀请还是反方邀请，依据评委级别，双方都加分，一场辩论赛中此项最多得5分。
B.在截止日期前上交辩手名单及评委名单得10分，不上交得0分。
C.各学院选拔阶段结束后，在校辩论赛比赛期间获得第1、2名的学院得15分，第3、4名得10分，第5-8名得8分，凡参加但是未拿名次的学院得5分，未参加校辩论赛的学院得0分。
（3）学院品牌活动（本项最高得40分）
竞赛、评选类活动（除辩论赛外），鼓励各学院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特色品牌活动。具体评分按照老师参与情况与学生参与人数进行评分。活动中，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老师，单人单场每场得3分，副教授以下级别老师单人单场得1分（如果一场活动，有两个教授、一个副教授、两个讲师或辅导员出席并参与，则基本得分为：3*3+2*1=11分）活动中，学生参与人数在30-100人之间加3分、100-200人之间加5分、200人以上加7分。
4.答辩会现场表现情况（满分100分，权重为10%）
（1）成果展示（本项最多得30分）
考察答辩人对展示成果的表达是否清楚。表述好得25—30分，表述较好得20—25分，表述一般得10—20分，表述不清楚得0—10分。
（2）答辩内容（本项最多得30分）
考察答辩内容是否科学详实。内容充实得25—30分，内容较充实得20—25分，内容一般得10—20分，内容较差得0—10分。
（3）答辩PPT（本项最多得20分）
考察答辩PPT展示是否条理清晰，讲解是否生动明了。较好得15—20分，一般得10—15分，较差得0—10分。
（4）临场表现（本项最多得20分）
[bookmark: _GoBack]考察答辩人是否具备较好的临场反应能力，表现较好得15—20分，一般得10—15分，不好得0—10分。
第三条 奖励措施
获奖单位将获得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第四条 说明
本评奖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组织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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